        (服務單位名稱) 附件2

南投縣長期照顧服務專業服務提供說明書一式二聯(一聯長照給付對象收執，一聯服務單位自存)

· 長照給付對象姓名：         ；身分證號碼：              
· 專業人員/職業類別：               /               ；連絡電話：              
· 第1次服務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 已詳細向長照給付對象姓名：                 及主要照顧者姓名：______________說明「專業服務訓練內容」、「訓練目標」、「服務費用相關規定」與「結案標準」。
1、 專業服務訓練內容：
(1) 長照專業服務目的：係以自我照顧的精神，以增進日常生活獨立功能，減少照顧需求，而非被動成為被照顧者。
(2) 專業人員會針對長照給付對象潛能、活動性質與環境挑戰進行分析，指（教）導長照給付對象及主要照顧者以下：
1. 日常生活活動的技巧或方法，融入到長照給付對象的生活作息中，並經由長照給付對象及主要照顧者落實每日執行，來達成長照給付對象能執行「對自己覺得最重要」的日常生活活動。
2. 主要照顧者如何照顧/督促長照給付對象執行或參與日常生活活動。
2、 訓練目標： 
	列點最想改善照顧問題及訓練目標（等同結案目標）
	訓練期程
	照顧組合
	給（支）付價格（元）/次
	民眾負擔（元）/次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3、 服務費用相關規定：收取部分負擔，依規開立收據證明（含:服務單位名稱、服務項目名稱、長照給付對象姓名、身分證字號、失能等級等）。 
4、 服務時間：以50分鐘/次（含服務提供前之準備、實際服務、善後及記錄）。
5、 結案標準:
(1) 長照給付對象習得並可應用環境與活動調整技巧與輔具，已達專業服務訓練目標。
(2) 照顧者（如居服員、主要照顧者、外籍家庭看護工）已習得相關照顧技巧，可以正確的運用活動、環境調整與輔具，並提供最少協助，協助長照給付對象發揮最大的功能。
(3) 同一活動目標經過進行數次（如一組）專業服務介入後，仍未有明顯進步。
(4) 經過數次（如一組）專業服務介入，長照給付對象與主要照顧者無法配合專業服務。
(5) 經專業服務評估後，長照給付對象已無意願/潛力，或長照給付對象狀況變化致無法繼續。
(6) 心智障礙類長照給付對象，完成階段性目標。
(7) 其他：機構安置、需立即解決的醫療問題等因素。
6、 若有服務相關疑問，可電洽詢問長照給付對象管理單位：
社整中心個管員：                           連絡電話：                
     □ 專業人員已詳細告知上述事項，本人或家屬已充分瞭解。
        專業人員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長照給付對象/家屬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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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及結案）評估表暨服務計畫書
服務提供單位：                      初次評估日期：                
初次評估服務人員：                  職業類別：                    
主責照專姓名：                      社整中心個管員：              
                             以下為初次評估時填寫
1、 長照給付對象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是否聘有外籍看護工
	□是 
□否

	長照福利身分別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其他： 如訓練期間長照身分改變   

	是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否；□是：第    類，障礙程度：□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

	主要聯繫家屬姓名/關係
	                 /
	連絡電話
	

	主要指導對象
	□長照給付對象  □主要照顧者        □外看  □其他指導對象         

	CMS等級
	第       級        
	照會日期
	  年     月    日

	照管平臺之專業服務目標管理設定

	專業服務代碼
	□CA07-IADLs復能、ADLs復能照護 
□CA08-個別化服務計畫（ISP）擬定與執行 
□CB01a-營養照護     
□CB02-進食與吞嚥照護   
□CB03-困擾行為照護                    
□CB04-臥床或長期活動受限照護
□CC01-居家環境安全或無障礙空間規劃    
□CD02-居家護理指導與諮詢

	專業服務期程/服務組數
	服務期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6個月內須完成)
服務組數：      組。(總組數至多不超過4組) 

	長照給付對象(或家屬)最希望改善的日常生活活動項目(專業服務目標
	(1)長照給付對象或主要照顧者期待或改善的生活參與目標（或最想改善照顧問題）。
(2)指導對象。


	2、 長照給付對象能力狀況(※ 請依長照給付對象現有功能實際表現、居家環境等進行評估)

	長照給付對象能力狀況與特殊需求
	· 請依長照給付對象個別性撰寫：
(1) 主訴、主要診斷/開刀史/用藥、過去病史、目前能力狀況。
(2) 居家環境描述、家庭狀況（同住者，註明主要照顧者）。
(3) 常規日常生活活動、行動功能、認知功能、溝通表達能力、情緒行為等。
(4) 特殊照護需求（如皮膚問題、營養問題等）。



	主要指導對象（主要照顧者）執行能力
	· 請視需要評估主要指導對象之照顧技巧，如轉移位技巧、備餐能力等，依實紀錄。




	長照給付對象有無使用輔具
□無(跳過此題)
□有(填寫右欄)
	輔具使用項目
	輔具使用狀況

	
	1.                
	□需完全指導  □需部分指導  □可正確使用

	
	2.
	□需完全指導  □需部分指導  □可正確使用

	
	3.
	□需完全指導  □需部分指導  □可正確使用


3、 評估及服務計畫
	針對長照給付對象或主要照顧者期待或改善的生活參與目標（或最想改善照顧問題），具體化陳述「專業服務訓練目標」內容（需包含五大要素）：（1）執行活動（2）執行方式/環境（3）協助程度（4）時限性（5）可測量性及專業服務照顧計畫

	序號
	期待或改善生活參與目標/照顧問題
	專業服務訓練目標
	專業服務訓練目標內容
（需包含五大要素）
	專業服務計畫

	1
	
	短期訓練目標
	

	

	
	
	長期訓練目標
（等同結案目標）
	

	

	2
	
	短期訓練目標
	

	

	
	
	長期訓練目標
（等同結案目標）
	

	

	3
	
	短期訓練目標
	

	

	
	
	長期訓練目標
（等同結案目標）
	



	

	雙方共同確認核章
	長照給付對象/家屬簽章：                簽章日期：     年     月    日        
服務人員簽章：                         簽章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為結案時填寫
4、 結案評值及原因
	結案日期：          年         月        日

	自我評值(滿意度及表現)
	服務介入「前」目標活動執行情形（最差1分，最佳10分）：     
服務介入「後」目標活動執行情形（最差1分，最佳10分）：     

	結案及建議
	□1.達服務目標並由案家居家練習 
□2.長照給付對象狀況變化致無法繼續 
□3.長照給付對象/案家拒絕 
□4.長照給付對象/案家無動機 
□5.建議轉介其他長照服務或醫療資源：                      
□6.其他，請說明：                                        

	專業服務訓練之個人層次或指導對象習得成效
	長照給付對象於服務期滿後之活動表現情形：
對於所訂目標之執行現狀描述，並得對於未來執行活動之方式進行建議如居家練習內容、頻率等..



	雙方共同確認核章
	長照給付對象/家屬簽章：        簽章日期：     年     月    日       
服務人員簽章：                 簽章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
1. 此為長照給付對象專業服務初次評估及結案皆須完成，每1長照給付對象1式1份。
2. 執行第1次及最後1次服務「次日起算3個工作天」內需完成該服務計畫書，並內交至社整中心個管員，由社整中心個管員確認後上傳至照管平臺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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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服務提供單位/人員：                   連絡電話：           
專業服務代碼：            第1次服務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一、基本資料

	長照給付對象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居住地址
	

	疾病史
	

	身心障礙證明 
	□無   □有，第       類，障礙程度：        ICD:        

	長照給付對象或主要照顧者期待或改善的生活參與目標（或最想改善照顧問題）
	

	服務期程/組數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服務組數：     組

	二、服務內容

	服務訓練目標
(短長期)
	□短期  □長期 □延案組數

	執行日期(時間)/次數(服務日期需間隔6日)
	執行日期：    年    月    日
目前執行第：          次訓練
到達時間：       ：         
離開時間：       ：        
	執行日期：    年    月    日
目前執行第：          次訓練
到達時間：       ：         
離開時間：       ：        

	指導對象
	□長照給付對象 □主要照顧者
□照顧服務員   □其他        
	□長照給付對象 □主要照顧者 
□照顧服務員   □其他         

	訓練內容及指導措施
包含：
①長照給付對象現有能力及潛力②輔具和環境調整建議③當次教導(指導)服務內容及方式④活動調整⑤確認前次建議執行狀況⑥制定居家作業(長照給付對象可配合的每天練習作業)等
	







	

	指導建議摘要事項
	
	

	服務人員簽章
	服務人員簽章
	服務人員簽章

	備註: 
1. 提供服務人員應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長照專業手冊之執行人員資格。
2. 服務時間每次以50分鐘（不含）以上為原則（含服務提供前之準備、實際服務、善後及記錄），並於提供服務次日起3個工作天內於照管平臺完成服務紀錄登錄。
3. 服務紀錄表相關表單由單位依長期照顧服務法規定留存備查，申報服務費用毋需檢附。 
4. 申報核銷延案服務組數時，需檢附同意延案申請書影本，作為核銷依據。
5. AA03照顧服務員配合專業服務，須於指導內容文後簽名。


            附件5
附件四

                                 （服務單位名稱） 
南投縣長期照顧專業服務居家指導紀錄表

專業服務提供單位/人員：                       連絡電話：                
長照給付對象姓名：                             出生年月日：           
	短期訓練目標
	（1）執行活動（2）執行方式/環境（3）協助程度（4）時限性（5）可測量性

	長期訓練目標
（等同結案目標）
	（1）執行活動（2）執行方式/環境（3）協助程度（4）時限性（5）可測量性

	服務日期/時間
	上次指導內容習得情形
	交付居家練習作業內容/注意事項
（應淺顯易懂且明確，可以說明或圖示呈現，且需含活動執行頻率、時間及注意事項）
	執行紀錄與狀況（主要照顧者或照顧服務員填寫/簽名）
	備註

	
	第一次評估勿需填寫此欄位
	
	
	

	
	□已學會
□尚未學會，
原因：          
	
	
	

	
	□已學會
□尚未學會，
原因：         
	
	
	

	
	□已學會
□尚未學會，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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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08晚間」及「AA09例假日」服務需求申請書

· 申請人（□個案本人姓名：          、□家屬姓名：          ），因下列因素（請勾選），實有晚間或例假日服務需求：
★以上申請原因皆為屬實，確實因個人因素需求而非配合服務單位或長照人員之排班需求，若有不實，願自付差額服務費用。
★申請人完成需求申請書後，請轉交給                           （A單位），以利後續作為評估審查確認。
	申申請原因
	□
	1.獨居個案。

	
	□
	2.照顧者年齡超過75歲以上。

	
	□
	3.照顧者本身為長照個案或身心障礙者（姓名：     ；身分證字號：    )

	
	□
	4.照顧者須同時照顧1位以上被照顧者
（註：同照顧管理評估量表(K3)，被照顧者係指失能的家人或3歲以下幼兒）

	
	□

	5.家庭關係薄弱、
照顧意願低落

	□(1)家庭暴力事件

	
	
	
	□(2)脆弱家庭

	
	
	
	□(3)兒童虐待事件

	
	
	
	□(4)性侵害事件

	
	
	
	□(5)個案與配偶分居或離婚訴訟中

	
	
	
	□(6)家屬提出侵權撫養免除訴訟

	
	□
	6.其他：經地方政府審視認有需要者

	□(1)照顧者罹患重大傷病且無行為能力者

	
	
	
	□(2)受照顧者為早期療癒患者

	
	
	
	□(3)受照顧者為洗腎個案

	
	
	
	□(4)受照顧者因疾病術後或重病需療養者

	
	
	
	□(5)照顧者遭受意外事故而無法提供照顧

	
	
	
	□(6)受照顧者罹患罕見療病

	
	
	
	□(7)其他，說明：

	需求時段
及服務項目
	□
	AA08晚間服務(晚上8:00~晚上12:00)
	□照顧服務類
□專業服務類

	
	□
	AA09例假日服務(週六、週日或國定假日)
	□照顧服務類
□專業服務
□喘息服務


長照使用者（個案）姓名親簽章：                 ；身分證字號：                
申請人（個案本人或家屬）姓名親簽章：           ；身分證字號：                
與長照使用者個案關係：
連絡電話（申請人）：
住址（申請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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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案申請書
專業服務提供單位/人員：            連絡電話：             
專業服務代碼／組數：     ／   組   服務期程：   年   月    至    年   月   日
	長照給付對象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年齡
	

	照專最近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CMS等級
	第      級

	疾病史
	

	延案原因

	尚未達成目標或未改善照顧問題： 

	延案申請原因

	原設定專業服務訓練目標執行檢討原因
	延案後預執行專業服務訓練目標設定及執行內容

	1. 訓練目標內容
2. 指導對象
3. 長照給付對象於原服務訓練期程之活動表現及目標達成情形
4. 介入前後成效變化
5. 執行內容及頻率
6. 評值
	1. 訓練目標內容
2. 指導對象
3. 執行內容及頻率
4. 預期效益

	指導對象：□長照給付對象  □主要照顧者 
□其他
	指導對象：□長照給付對象  □主要照顧者 
□其他

	簽名
	提供服務人員簽章:                   
長照給付對象或家屬（非聘僱看護工）簽章:             （註不可用手印代替）  
提出申請日期（申請日）：      年     月     日（需在原照顧組合服務第8次（含)前提出，申請日當天以電子郵件分別寄送至照顧管理專員及社整中心個管員審查）

	備註：
1、 長照給付對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建議予以結案：
(1) 長照給付對象習得並可應用環境與活動調整技巧與輔具，已達專業服務訓練目標。
(2) 照顧者（如居服員、主要照顧者、外籍家庭看護工）已習得相關照顧技巧，可以正確的運用活動、環境調整與輔具，並提供最少協助，協助長照給付對象發揮最大的功能。
(3) 同一活動目標經過進行數次（如一組）專業服務介入後，仍未有明顯進步。
(4) 經過數次（如一組）專業服務介入，長照給付對象與主要照顧者無法配合專業服務。
(5) 經專業服務評估後，長照給付對象已無意願/潛力，或長照給付對象狀況變化致無法繼續。
(6) 心智障礙類長照給付對象，完成階段性目標。
(7) 其他：機構安置、需立即解決的醫療問題等因素。
2、 申請延案之長照給付對象需同時符合以下兩項條件：
(1) 專業服務過程有展現進步（包括主要照顧者）且預期未能於原訂計畫內達到原目標。
(2) 符合以下二類之一：
1. 申請延案時仍屬出院後6個月內（住院會導致功能狀態變化）。
2. 臥床或長期活動受限且屬第8級重度失能長照給付對象，接受照顧組合CB04、CD02之專業服務，接受指導之主要照顧者因不可抗力因素變更（如主要照顧者死亡、外籍看護工回國、逃跑等）。
3、 專業服務單位應於原照顧服務組合服務第8次（含）前提出南投縣長期照顧專業服務延案申請書（下稱延案申請書，附表七）及照管平臺專業服務延案申請；申請日當天以電子郵件分別寄送至主責照專及社整中心個管員審查，並「快速新增異動通報」主責照專及社整中心個管員，主責照專及社整中心個管員接獲延案申請後需各自於次日起3個工作天完成審查作業，並將審查結果各自上傳至照管平臺；經審查獲主責照專及社整中心個管員「同意延案」，始可續提供專業服務，倘審查結果「不同意延案」或未一致時，視為「不同意」應辦理結案；延案後的服務組數，需於原設定「專業服務目標管理」服務期程迄日之次日起算3個月內服務完畢。
4、 延案申請書倘若未依申請日當天及分別寄送至主責照專及社整中心個管員審查，視同放棄延案申請。
5、 針對單一C碼照顧組合僅得提出1次延案申請，延案次數以不超過原核定專業服務計畫組數之1/2為上限，並延案服務組數服務完畢次日起算3個工作天內，至照管平臺「快速新增異動通報」將上述資訊同步點選至主責照專及社整中心個管員知悉，並將「專業服務目標管理」訓練目標進行結案。
6、 延案申請書需由長照給付對象或家屬（非聘僱看護工）親筆簽章。
7、 專業服務單位於核銷時檢附該延案申請書影本，作為核銷依據。

	審查結果

	                  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同意延案。
□不同意，原因:      ，建議辦理結案。
社整中心個管員（簽章）：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同意延案。
□不同意，原因:          ，建議辦理結案。 
照顧管理專員（簽章）：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同意延案後專業服務碼別/組數/服務期程
	專業服務碼別：           ，組數：       組，
服務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需於原設定（專業服務目標管理）服務期程迄日之次日起算3個月內服務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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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案申請審查流程說明

結案標準：
1. 長照給付對象習得並可應用環境與活動調整技巧與輔具，已達專業服務訓練目標。
2. 照顧者（如居服員、主要照顧者、外籍家庭看護工）已習得相關照顧技巧，可以正確的運用活動、環境調整與輔具，並提供最少協助，協助長照給付對象發揮最大的功能。
3. 同一活動目標經過進行數次（如一組）專業服務介入後，仍未有明顯進步。
4. 經過數次（如一組）專業服務介入，長照給付對象與主要照顧者無法配合專業服務。
5. 經專業服務評估後，長照給付對象已無意願/潛力，或長照給付對象狀況變化致無法繼續。
6. 心智障礙類長照給付對象，完成階段性目標。
7. 其他：機構安置、需立即解決的醫療問題等因素。
延案準則:
1. 申請延案之長照給付對象需同時符合以下兩項條件：
(1) 專業服務過程有展現進步（包括主要照顧者）且預期未能於原訂計畫內達到原目標。
2. 符合以下二類之一：
(1) 申請延案時仍屬出院後6個月內（住院會導致功能狀態變化）。
(2) 臥床或長期活動受限且屬第8級重度失能長照給付對象，接受照顧組合CB04、CD02之專業服務，接受指導之主要照顧者因不可抗力因素變更（如主要照顧者死亡、外籍看護工回國、逃跑等）。
電子郵件

專業服務單位（B單位）於照顧組合服務第8次（含）前提出延案申請
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社整中心個管員（下稱個管員）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照顧管理專員（下稱照專）
否
同意
延案
個管員快速新增異動（點選-結束專業服務）通報B單位及照專
個管員快速新增異動（點選-其他:同意延案）通報B單位及照專
次日起3個工作天，完成各自審查作業及結果上傳至照管系統
是
原服務組數完畢
個管員每月追蹤長照給付對象服務之連接情形及服務品質

專業服務結案
次日起3個工作天內，B單位快速新增異動通報個管員及照專

延案服務組數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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